內政部委辦定向行動專業訓練員培訓

招 生 簡 章
壹、辦理辦法：
依身心障礙者保護法第6條第3項「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專業人員遴用訓練及培
訓辦法」辦理。

貳、主辦單位：內政部

參、承辦單位：社團法人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

肆、有關培訓內容概述：
一、培訓「班別」、「班數」、「人數」、「時數」及「區域地點」：

（一）
辦理培訓班別：視覺障礙者定向行動專業訓練員班
（二）
培訓開班數：1班
（三）
預計培訓人數：20

（四）
授課時數：650小時（含270小時實習）

培訓期間：14個月

課程時間：預計12月初開始，以每週六、週日每週上課約12小時，持
續進行預計約上52週課程（包含完成270小時之實習課程）。 
（五）
辦理培訓區域：台中市台中國小(台中市東區台中路153號)
二、課程內容：
（一）
課程大綱：依據內政部頒訂之內容（將於開課前提供學員）。

（二）
課程目標： 
第一階段：以272小時靜態操作課程，培訓學員具備充份之定向專業知能，並能夠以安全有效的以人導法引導視障者認識及行走於生活、就業、活動等各種場所及交通設施。 
第二階段：以108小時戶外手杖技能，將學員分成4組，進行戶外手杖技能實務演練，培訓學員具備定向與行動技能與知能。
第三階段：邀請國外資深定向行動師資來台授課，以國際學術專業講習、分組戶外實務手杖操演等方式，促進學員學習到國外視障專業，亦增進學員定向與行動訓練教學技能。
第四階段：以270小時見習及實習課程，提昇學員理論與實務之銜接，使學員在日後更具專業及有效能的協助視障者認識及奠定獨立行走之能力，亦達已具備充分實務知能之定向行動訓練師。

三、講師資格：

（一）【靜態課程師資】：敦聘國內、外視障定向行動專業操作嫻熟之專家、學者及各身心障礙類相關實務工作者、各身心障礙相關領域之職能、物理、語言治療師、資深視障教育老師擔任。

（二）【戶外課程師資】：

1.
敦聘國內、外優秀定向行動講師授課，並由國內資深定向行動訓練實務工作者擔任助教，協助學員正確操作並精熟技法。
2.
場地：以校園、社區環境巷道、公園、行人徒步區、公車、台鐵、高鐵站、1字型、T字型、十字型道路等路口，結合在地多元環境提供學員實務操作訓練（包含人導法、搭乘手扶梯、電梯、手杖技能、獨立行動技能等）
3.
分組進行，安排資深定向行動訓練師帶引學員實務操作及見習。
4.
將安排資深定向行動訓練師定期輔導學員實習。
四、招生對象（參訓學員資格）：

（一）
大學以上學校畢業現職視覺障礙服務相關機關（構）、團體之工作者。或專科以上學畢業，現職視覺礙服務相關工作，並具有身心障礙相關服務工作經驗二年以上者。（以中、南部現職視覺礙服務相關機關工作人員且單位推薦者為優先）

（二）
大學以上學校畢業具有身心障礙服務相關機關（構）、團體之工作經驗一年以上者。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具有身心障礙相關服務工作經驗三年以上者。
（三）
有志從事視障服務者之大專院校社工、幼教（保）及職能復健等相關科系高年級學生（應屆畢業生），以不超過四分之一為限。 

※如仍有缺額，則開放北部地區，大學以上學校畢業，現職視覺障礙服務相關工作者且有單位推薦函者參與培訓。
五、學員錄取審查原則：分為初審及複審兩階段進行

【初審】由本案工作人員以先後報名順序進行報名者資格審查，包含：個人基本報名表（表一）、畢業證書、在職證明、單位推薦函（表二）、其他學經歷資料影本以確認其報名資格。
【複審】為使日後學員之流失率降至最低，避免對於班級學習動力及服務人力資源造成衝擊，將由本案工作人員和報名學者進行資格及意願上之確認。

1.
單位推薦之報名者：請報名者攜帶畢業證書、在職證明、單位推薦函正本，至本會台中辦公室處核對資料，確認無誤後，將請學員親自填寫參訓聲明書（表三）、培訓課程保證金一萬元，方取得上課資格。

2.
無單位推薦函之報名者: 安排興班導師面談，請報名者攜帶畢業證書、（在職證明）正本，至本會台中辦公處，確認報名者學習意願後，才請學員親自填寫參訓聲明書（請學員自我保管一份）、培訓課程保證金（1萬元整），方取得上課資格。

※本會保有參訓人員之審核權並將在本會網站上公佈録取名單。
伍、有關學員參訓需注意之責任、義務相關事項： 

一、參訓學員於上課、實習期間應自行負擔交通費及膳食費之費用。
二、離島地區(澎湖、金門、馬祖)參訓學員交通費以補助二分之一，住宿費以600元/1人/1夜為原則。
三、參訓學員以未曾參加視覺障礙者定向行動專業訓練培訓者，且機構單位推薦者為優先錄取對象。
四、參訓學員若曠課及請假時數累計達上課時數五分之一（含）以上者（不含實習時數，實習時數應全部完成），培訓單位可勒令退訓，並依規定繳納該培訓班次之每人平均成本費用，且3年內不得參加內政部辦理之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之相關培訓（服務單位亦不得薦派該員報名參加）。
五、參訓學員須先繳納參訓保證金新台幣1萬元整予培訓單位；於培訓結束時取得培訓單位核發之結業證書（參訓學員經測驗合格者始得發給結業證書）後一個月內，由培訓單位無息全數退回；若遭退訓者，應將該培訓班次之每人平均成本費用（前所繳納之參訓保證金沒入並抵扣應繳納之每人平均成本費用後）繳回本部。
六、接受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基金會荐派參加培訓之人員，於培訓期滿後返回原單位服務至少2年，期間如無正當理由離職，原服務單位應向培訓單位通報，並副知內政部，該員2年內不得參加內政部辦理之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之相關培訓，為免引起爭議，培訓開始實施前由原服務單位與參訓學員簽訂身心障礙福利服務專業人員培訓契約書（契約內容應具公平及合理性）（1式3份，1份留原服務單位、1份留參訓學員、1份留培訓單位）。
七、參訓學員應親自填寫參訓聲明書（表三，填寫後由培訓單位保存5年），並領取參訓學員服務手冊後，始得參訓。聲明書及學員手冊由培訓單位提供。
陸、報名方式：

即日起至98年11月25日止，請填妥報名相關資料，以email或傳真方式報名。

· 聯絡人：白玉華、黃纖絢、蔡淑燕

· 聯絡電話：(02)2505-0811、(04)2261-2949

· 傳真：(02)2505-0872、(04)2261-2949

· Email：taichung-class@forblind.org.tw
· 網址：www.forblind.org.tw

本會將會在本會網站上公佈録取名單。

內政部委辦定向行動專業訓練員培訓

報 名 表（表一）
報名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出生年月日
	
	婚姻狀況
	□已婚 □未婚

	戶籍地址
	□□□

	通訊地址
	□□□

	現職服務單位
	

	連絡電話
	(O)             (H)           (手機)

	E-mail
	

	服務單位地址
	

	身份別
	□學生　□家長　□治療師　□社工　□教師 

□其他:　　　　　　　　　　　　　　　　　　　　　

	教育程度
	□研究所：　　　　科系　□大學：　　　　　科系

□專科：　　　　　科系　□其他　　　　　　　

	曾任工作經驗

及年資
	1.單位名稱：　　　　　　　　　　　　　年資：　　　　　　　
2.單位名稱：　　　　　　　　　　　　　年資：　　　　　　　
3.單位名稱：　　　　　　　　　　　　　年資：　　　　　　　

4.單位名稱：　　　　　　　　　　　　　年資：　　　　　　　                          

	相關證明文件
（報名時可先用影本方式）
	□畢業證書（最高學歷證明）　□在職證明或服務證明
□相關科系在學生學生證影印本　□其他相關證明

	報名此課程的想法

<讓我們彼此更認識>
	



以下由本會工作人員勾選 　　　　　收件日期：　　　　　　　　　　　　報名方式：□推薦 □無　　　　　
□機構推薦函（正本、影本）　□最高學歷證明（正本、影本） □在職證明或服務證明 （正本、影本）
□相關科系在學生學生證影本　□參訓聲明書
證件審查結果：□備齊　□需補繳證件:                   審查者簽章：                        　
面談結果：□録取 □備取 □未具録取資格            　　面談主管簽章：                      
內政部委辦定向行動專業訓練員培訓

機構推薦函（表二）
茲推薦本單位現職人員　　　　　　　　　　君，參訓內政部委託辦理「視覺障礙者定向行動專業訓練員培訓」課程。本單位同意於培訓課程進行期間（98年12月起每週六及週日全天12小時，持續52週），盡力促成或協助該加排除其他之公務活動，俾能順利參加課程。

此致

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

單位名稱：　　　　　　　　　　　　　　　　　簽章：

單位主管：　　　　　　　　　　　　　　　　　簽章：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月　　　　日

內政部委辦定向行動專業訓練員培訓

參訓學員聲明書（表三）
※注意事項：
1.報名時先不用繳交，於録取後連同參訓保證金一同繳回給本會。

2.參訓學員聲明書分為機構推薦版及個人參訓版，請依自身狀況填寫。
□機構推薦

本人         　   君，參加內政部委託辦理「視覺障礙者定向行動專業訓練員培訓」課程，同意於受訓期滿後於原單位，單位名稱：　　　　　　　　　　服務至少二年。
此致

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

本人簽章：　　　　　　　　　　　　服務單位主管簽章：　　　　　　　

中　　華　　民　　國　　九十八　　　年　　　　　　月　　　　　日

□個人參訓

本人         　   君，參加內政部委託辦理「視覺障礙者定向行動專業訓練員培訓」課程，同意於受訓期滿後優先配合政府或任職機構提供視覺障礙者定向行動訓練服務。
此致

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

本人簽章：　　　　　　　　　　　　
中　　華　　民　　國　　九十八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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